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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 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

文件  

闽医保规〔2024〕11号 

 

 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福建省财政厅 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做好新生儿 

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缴费等 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医保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

融局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各市、县（区）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

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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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3 号）、

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

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全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开展儿童参加基本

医疗保险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4〕14号）和《国家

医疗保障局关于在医疗保障服务领域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2 号），切实保障新生儿健康权益，提

高儿童参保覆盖面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

缴费等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落实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缴费 

各地要全面落实新生儿出生一年内可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

缴费政策，持续推进“出生一件事”集成化办理，原则上随其监

护人的居住证所在地、基本医保参保地、户籍地办理参保缴费。

医保和税务部门共同做好新生儿参保信息对接同步和参保缴费衔

接工作，提高新生儿参保缴费的便捷度。医保部门应指导新生儿

监护人在为新生儿办理落户后及时更新新生儿参保信息，并凭户

籍或居住证等身份信息办理新一年度的参保缴费。 

    二、保障新生儿医保待遇享受 

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参保缴费的新生儿按规定享受基本医

疗保险待遇。新生儿在出生后 90天内按规定参保缴费的，从出生

之日起享受参保年度的医疗保险待遇；新生儿在出生 90天后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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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参保缴费的，从缴费之日起享受参保年度的医疗保险待遇。 

各级医保部门应为新生儿申领电子医保码、创建家庭共济、

亲情代办、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就医结算等提供便捷服务。 

    三、落实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

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现行规定，落实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

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政策，及时足额将财政补助资金拨付

到位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地要高度重视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缴费在提

高儿童参保覆盖面，保障儿童健康权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主动

加强部门协同和数据共享，及时准确掌握新生儿的参保情况。联

合当地相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及定点医疗机构开

展政策宣传，做好参保宣传和动员工作，引导未参保的新生儿及

时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。 

（二）各地医保、税务部门要做好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

保缴费的系统改造和公共服务平台升级，加强数据共享，打通出

生医学证明获取、参保登记、保费缴纳、待遇享受的全链条，提

高参保缴费的便捷度。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经办规程由省

医保部门另文下发。 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各地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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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依工作职责向省级部门报告。本通知印

发前各地已开展的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缴费有关工作按当

地政策执行。 

 

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

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

          2024年 7月 1日         

  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 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、财政部厦门监管局。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4日印发  


